承诺函
凡高实业有限公司等三公司合并破产管理人： 
根据《凡高实业有限公司、西安伟创实业有限公司、陕西永春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实质合并破产重整案投资人招募公告》（以下简称《招募公告》），我方作为意向投资人，现郑重承诺如下：
1、我方保证所提交的全部资料均真实、合法、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欺瞒行为；
2、我方不存在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及失信被执行人名录或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情形，无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重大违法行为，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3、我方不存在到期未清偿的数额较大的债务，具备与重组投资匹配的资金实力、履约能力；
4、我方保证用于投资的全部资金均为自有或合法筹集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任何争议及潜在纠纷，也不存在因资金来源问题可能导致的我方签署投资协议存在任何争议的情形；
5、我方符合《招募公告》中对意向投资人报名的各项要求，具备报名参与凡高实业有限公司、西安伟创实业有限公司、陕西永春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实质合并破产重整案意向投资人招募的所有资格条件；
[bookmark: _GoBack]6、我方充分知悉并了解《招募公告》的全部内容，清楚本次重组投资的全部投资风险、法律风险及法律后果。我方接受和遵守《招募公告》的相关要求，并将依法开展尽职调查，独立决策是否投资，对结果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特此承诺！ 
意向投资人（公章/签字捺印）：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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